
新 疆 维吾 尔 自治 区财 政 厅

公开招标发行⒛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

般债券 (一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总限额内,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

般债券 (一期 )发行总额 14.0亿元,全部为置换债券,品种为记

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债券期限为 3年 ,利 息按年支付,发行

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

通,本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⒈ 拟发行的⒛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概况

债券名称 : 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 )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14.0亿元

债券期限:

债券利率:

付息方式 : 每年付息一次,债券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 )发行方式

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 )通过招标方

式发行。新疆财政厅通过
“
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组织招投标

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2015年至2018年新疆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

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债券招



标发行规则)的通知》、《关于印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

券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 )有关事宜的通知》。

(三 )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本次发行的一般债券资金 14.0亿元,全部用于偿还清理甄别

确定的2018年到期存量政府债务本金。一般债券通过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偿还。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新疆财政厅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

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一期 )信用级别为 AAA

级。在债券存续期内,新疆财政厅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近年来,新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和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制定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将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机遇,加快
“五

大中心
”
和
“
十大进出口产业集聚区

”
建设,大力促进新型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步协

调发展,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
十三

五”以来,先后出台《新疆建设丝绸之经济带核心区的指导意见》

和 《新疆丝绸之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三年 (2017ˉ2019)滚动实施意

见》,以及交通枢纽、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区域性金

融中心等专项建设规划和 201厂2o2o年核心区建设细化性目标任



务,加大力度投资建设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展相配套

的软硬件,积极推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旅游集散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深入探究与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产能、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同 时,加强与国内 500强

企业、民营 500强企业的战略合作,注重与发达省区、周边省区

的通力合作,强化政策激励,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促进

跨越式发展。整体来看,对
“
一带一路
”
建设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期的把握将有利于发挥新疆地缘和资源等独特优势,吸引各类资

本参与新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有利于新

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优势资源转换进程,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⒛15-2017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茹 日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9,324.80 9,649.70 10,920.09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

第一产业 (亿元 ) 1,559.08 1,648.97 l,691.63

第二产业 (亿元 ) 3,596.40 3,647,01 4,291.95

第三产业 (亿元 ) 4,169.32 4,353,72 4,936.51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 16.7 17.1 15,5

第二产业 (%) 38.6 37.8 39.3



第三产业 (%) 44.7 45.1 45.2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10,729.32 9,983.86 11,795.64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 196.78 176.58 206.61

出口额 (亿美元 ) 175.06 159.07 177.29

进口额 (亿美元 ) 21.72 20.51 29.3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 2,605.96 2,825,90 3,044.58

城镇 (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26,275 28,463 30,775

农村 (常住 )居 民人均纯收入 (元 ) 9,425 10,183 11,04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 =10⑴ 100.6 101.4 102.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上年 =100) 83.0 108.7 113.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上年 =10⑴ 85.5 106.3 112.8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外币 ) (亿

元 )
17,123.95 18,747.64 21,257.36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外币 ) (亿

元 )
13,041.00 14,552.71 16,871.00

二、财政收支状况 (亿元 )

(一 )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6年 2017年 2018∠F

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99.0 145.2 1,466,5 218,6 1612 199,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138.2 l,047.7 4,637.2 996.4 3791.2 1020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815.0 213.1 903.8 366.9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

支出

549.8 124.8 426.8 260.4
287。 4 88.7

转移性收入 2,515.3 2,515,3 2,608.8 2,608.8 1969.4 1969.4

转移性支出 9.5 1806.6 6.8 2118.8 91.8 1332.3

(二 )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334.2 82.1 440.9 83.7 348 80

政府性基金支出 355.3 77.1 298.2 76.9 305.9 74.8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240.2 240,2 175,6 175,6

(三 )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9 2.2 6.8 3.7 13.8 7,5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3.1 1.8 冖
亻 5,0 ’

臼 6,9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亿元 )

截至 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377.84

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613.70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 )全区债务总体情况

2016年末新疆政府性债务余额 3,941.4亿元,其中,政府债

务 2,836.9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179.6亿元、专项债务 657.3

亿元),占 72%;或有债务 (包括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

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1,104.5亿元,占 28%。

2017年末新疆政府性债务佘额 4,338.5亿 元,其中,政府债

务 3,377.84亿元(其中,一般债务2,706.64亿元、专项债务 671.20

亿元),占 78%;或有债务 (包括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

债务、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960.66亿元,占 22%。

新疆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县级,自 治区本级、地州市级、县

级所占比例分别为 27.1%、 25.8%和 47.1%。

从资金来源来看,发行债券、供应商应付款、银行贷款是新

疆政府债务的主要来源,分别为 3,077.41亿元、122.89亿元和

87.44亿元,占 比分别为 91.1%、 3.6%和 2.6%,随着置换期结束 ,

发行债券将成为新疆政府债务资金唯一来源。

从债务投向来看,新疆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市政建设和保障性住房形成的债务分别为 1,092。 25亿元和

605.37亿元,在政府债务中占比分别为 32.34%和 17。 92%,资产较

为优质,可产生一定规模的经营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相关



债务的偿还。

从债务界期限结构看,新疆政府债务期限结构相对合理,不

存在债务集中大规模到期情况,其中,2018乃 022年到期政府债务

规模分别为 415.64亿元、329.75亿元、456.82亿元、365.75亿

元、503.20亿元。

截至 2017年末,新疆政府债务余额为 3,377.84亿 元,未超

当年末 3,613.70亿元的债务限额。本次计划发行一般债券资金

14.0亿元。

(二 )加强债务管理和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新疆政府性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债务规模适度 ,

风险可控。审计结果表明,2012年全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率和折算后总债务率分别为 45。 93%和 54.53%,债务率远低于国际

警戒线 (90%-150%),与 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亦处于较低水平。从债

务期限结构来看,2018-2022年新疆政府每年偿还负有偿还责任的

债务占比分别为 12.3%、 9.8%、 13.5%、 10.8%和 14.9%,债务集中

度相对较低,期限结构较为合理。从债务逾期率来看,目 前新疆政

府债务均无逾期情况,历 史偿付记录较好。自治区区党委、人民政

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债

务管理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为防范和化解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隐患,确保财政平稳运行,新疆出台了《关于加

强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新政发 匚2014〕 82号 )、

《关于做好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意见》(新财预匚2016〕

19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新财预



E2016〕 8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信 `急公开暂行办法》
(新

财预 E2016〕 7号 )、 《关于印发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新财预 E2016〕 142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新政发函匚2017〕 122号 ),这些文件对政府

债务的举借主体、举借程序、债务资金使用管理、风险评估及预

警、债务报告及公开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 自治区进一步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根据 《关于做好自治区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意见》(新财预 E2016〕 19号 ),要求各级政

府严格控制债务限额,各地举债不得突破批准限额,全面纳入预

算管理,各级政府举债不得突破上级批准的限额,有效控制全区

债务规模。自治区政府债务限额,由 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中央核定

的限额内根据自治区宏观经济形式等因素确定,并报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各地政府债务限额,由 自治区财

政厅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债

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考虑自治区宏观调控政策、各地

区建设投资需求等提出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

三是实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根据财政

部的工作部署,出 台《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新

财预 E2016〕 142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 匚2016〕 143号 ),逐步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将

政府债务限额、新增债券安排的支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及发行

费用全部纳入预算中,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作用。

四是构建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债务率、偿债率、利



息负担率、逾期债务率、综合债务率等指标为重点,对政府性债

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进行监测和评估,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针对部分或全部地州市开展多次。对债务风险

较高市县进行风险预警通报,敦促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

风险,确保全区政府性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同时,不断健

全政府性债务动态监管机制,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

面分析报告,将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纳入常态化管理。

五是加强高风险地区监管。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将建立债

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以及责任追究机制。要求高风险地

区全面掌握资产负债、还本付虑、、财政运行等情况,及时跟踪风

险变化,制定债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切实防范风险演变。

当政府债务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

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

险。同时根据列入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名单的地州市及政府债务

风险状况、债务风险防控努力程度等情况,对相关地州市进行约

谈,对约谈后一年内仍无明显改善或风险进一步加大的地州市以

及连续两年被约谈的地州市进行全自治区通报。列入风险预警名

单的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余额。若债务规模得

不到控制、债务率不降或继续上升的,自 治区将扣减转移支付资

金。

六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妥善处理或有债务。对清理甄别后

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属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

各地政府统筹安排包括债券资金在内的预算资金偿还,必要时可

以处置政府资产。属于非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举借债务的部门



和单位通过压减预算支出等措施偿还,暂时难以压减支出的,可

用财政资金先行垫付,并在以后年度部门和单位预算中扣回。地

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外债转贷范围内,

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对确需依法代偿的或有债务 ,

各地政府要将代偿部分的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对违法违规担保的

或有债务,由政府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重新修订合同,明

确责任,依法解除担保关系。

七是建立和完善债务报告和公开制度。一是改进债务报告制

度。在原有政府债务月报、季报、年报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加强

政府债务管理新的精神,进一步明确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填报

口径、统计查询、上报时限等要求。二是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信

息公开办法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债务信 `急公开主体,公开范围

和内容,公开方式和要求,要求各地及时公开本地区政府债务的

举借、使用、偿还等信 `憝。

政厅

日

资料来源:2015年 自治区财政收支相关数据来自《2015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总决算报表》;

⒛16年 自治区财政收支相关数据来自《⒛1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总决算报表》 (结算后 );

⒛17年 自治区财政收支相关数据来自《关于⒛17年 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⒛18年 自治区预算草案

的报告》;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相关数据由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提供;2018年数据为预计数。


